
附件 3-3（國中小各年級適用） 

南投縣永興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校訂課程計畫 
 

【第二學期】 

課程名稱 畢業典禮 年級/班級 二年級甲班 

類別 

□統整性(□主題□專題□議題)探究課程 

□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

□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

■其他類課程 

上課節數 每週 4節，1週，共 4節 

教師 永興教師團隊/張秋美老師編修 

配合融入之領

域或議題 

(統整性課程

須 2以上) 

□國語文 □英語文(不含國小低年級) 

□本土語文□臺灣手語 □新住民語文 

□數學  ■生活課程 □健康與體育 

□社會  □自然科學 □藝術 

□綜合活動 

□資訊科技(國小) □科技(國中)  

□人權教育 □環境教育 □海洋教育 □品德教育 

□生命教育 □法治教育 □科技教育 □資訊教育 

□能源教育 □安全教育 □防災教育 □閱讀素養  

□家庭教育 □戶外教育 □原住民教育□國際教育 

□性別平等教育 □多元文化教育 □生涯規劃教育 

對應的學校願景 

(統整性探究課

程) 

品格 

學習力 

與學校願

景呼應之

說明 

1. 學習力:學生能欣賞他人的才藝並學習他人優點。 

2. 品格:學生能懂得感恩、惜福。 

設計理念 

以學生為主體，期望孩子在多元的教學情境裡，除了與生活環境產生關係，開啟更大的藝術智慧寶庫外，更懂

得合作學習、積極參與、感恩惜福，不論是創作的主題，展演的方式和內容等，期望學生都能透過自主性的討

論與互動相互學習，讓週遭的形、色、聲都充滿創新和驚喜的各種可能，以共同營造屬於自己最難忘的「畢業

典禮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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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綱核心素養具

體內涵 

E-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，促進身

心健全發展，並認識個人特質，發展

生命潛能。 

E-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

養，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，培養生活

環境中的美感體驗。 

E-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，樂於與人

互動，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。 

領綱核心素養 

具體內涵 

生活-E-A1透過自己與外界的連結，產生自我感知並能對自己有

正向的看法，進而愛惜自己，同時透過對生活事物的探索與探

究，體會與感受學習的樂趣，並能主動發現問題及解決問題，持

續學習。 

生活-E-B3感受與體會生活中人、事、物的真、善與美，欣賞生

活中美的多元形式與表現，在創作中覺察美的元素，逐漸發展美

的敏覺。 

生活-E-C2覺察自己的情緒與行為表現可能對他人和環境有所影

響，用合宜的方式與人友善互動，願意共同完成工作任務，展現

尊重、溝通以及合作的技巧。 

課程目標 

1.能藉由畢業典禮的籌劃，發揮自己的才能，共同展現精采的表演。 

2.能藉由各項準備，依照討論的時程，完成各組所分配到的工作。  

3.能透過畢業典禮的展演，督促自己認真練習，為表演做準備。 

4.能經由畢業典禮的節目練習，培養與同學合作學習的精神。  

5.能在畢業典禮的展演中，展現小學六年的學習成果。  

6.能藉由畢業典禮的表演，欣賞同學的各項才藝，學習他人的優點。 
    

教學進度 

學習表現 
校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

教材 

學習資源 週

次 

單元/主題 

名稱/節數 

十

五 

~ 

十

八 

畢業典禮 
共 4節 

生活 1-I-2覺

察每個人均有

其獨特性與長

處，進而欣賞

自己的優點、

喜歡自己。 

畢業典禮 

1.能表達對畢業生的祝

福與感謝，並參與創作

或表演活動表達心意。 

 

1.班級討論：回想與學長姐

的互動，討論「我心中的畢

業典禮」樣貌。 

2.小組創作：製作畢業祝福

卡，寫下對學長姐的祝福，

並裝飾教室或禮堂。 

實際操作 

活動過程的參

與 

畢業典禮相

關所需器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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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進度 

學習表現 
校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

教材 

學習資源 週

次 

單元/主題 

名稱/節數 

生活 3-I-1 願

意參與各種學

習活 動，表現

好奇與求知探

究之心 

2.能學習上台禮儀與合

作參與表演，培養自信

與尊重他人的態度。 

3.合作準備簡單表演節目，

如唱一首歌、跳一支舞，送

給畢業生。 

4.練習禮儀與上台表現，學

習自信與團隊精神。 

5.學習欣賞與尊重表演者的

努力，用鼓掌表達祝福。 
 

註: 

1. 本表格係依〈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〉設計而成。 

2. 依課程設計理念，可採擇高度相關之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或各領域/科目核心素養，以敘寫課程目標。 

3. 本表格舉例係以一至三年級為例，倘四至六年級欲辦理十二年國教之彈性課程者，其上課『節數』請依照「九年

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」填寫。 

4.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，週次得合併填列。 


